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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7 年國內將邁入高齡社會，本部後續將因應高齡社會來臨，研擬具體可行之中程計畫，加強

國內樂齡學習體系之師資素質及建立認證制度，讓高齡者享有專業的教學水準，持續推動各

項有益於高齡者學習措施，達成高齡教育為全民教育之一環。 

（七）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彰化縣和美、線西、伸港三鄉鎮高中職升

學資源不足，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於當地增設高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04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2-11） 

王委員鑑於彰化縣和美、線西、伸港三鄉鎮高中職升學資源不足，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於當地

增設高中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避免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管道招生名額少於報名人數，彰化縣政府前於 104 年底行

文本部申請提高 105 學年度彰化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招收新生班級人數，經本部審慎評估，

已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40129725 號函復該府（副知王委員國會辦公室），有

關本部相關因應措施如下： 

(一)提撥 105 學年度五專學校部分招生名額，併入高級中等學校各就學區免試入學管道辦理

招生，其中分配予彰化區之招生名額計有 324 人。 

(二)本部已核定彰化區部分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單一學年度）調增招生班級數，增加

之招生名額計有 98 人。 

(三)經審酌前開措施已增加之免試入學管道招生名額，本部另案核定彰化區國、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 105 學年度（單一學年度）招收新生班級學生人數增加 1 人，增加之招生名額計

有 340 人。 

二、承上，105 學年度彰化縣境內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管道招生名額業增加至 1 萬

4,614 人，而依彰化縣政府 104 年 10 月 22 日府教學字第 1040355849 號函所述，該府推估 105

學年度免試入學管道招生名額至少需 1 萬 3,330 人，爰 105 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招生名額應

已符合當地學生之就學需求。另彰化縣政府復於 105 年 2 月 26 日再召開會議訴求再增加彰化

區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名額，本部將另案研處。 

三、另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或由私人依私立學校法設立之」。考量受少子女化之影響，國民中學應屆畢業學生人

數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爰本部目前暫無於彰化縣設立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之規劃；另彰化縣

政府如經審慎評估和美、線西、伸港三鄉鎮之未來人口趨勢、學生來源、教育需求、資源分

配及學校辦學所需費用等因素後，有設校之規劃，基於「地方自治」之精神，本部予以尊重

。 

（八）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中部各縣市陸續出現垃圾危機問題所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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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044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2-12） 

王委員就「中部各縣市陸續出現垃圾危機」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

稱環保署）查復如下： 

一、依據本院環保署統計，國內 24 座營運中大型垃圾焚化廠設計處理量為 2 萬 4,650 公噸/日，

104 年度可處理容量（經熱值調整後）為 2 萬 2,466 公噸/日，實際處理量為 1 萬 8,143 公噸/日

（約占可處理容量之 80%），各焚化運轉率介於 66~96.7%之間，平均運轉率達 85.8%；104

年廢棄物進廠量約 662 萬噸，其中一般廢棄物（家戶垃圾）約 433 萬噸，一般事業廢棄物約

229 萬噸（約占 34.61%）。 

二、104 年初中部地區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及臺中市等 4 縣市）垃圾處理產生危機，係

因國家清潔週、農曆春節、禽流感、臺灣燈會、焚化爐計畫/非計畫性停爐等因素，收受廢棄

物超過其焚化處理量能，本院環保署已於 104 年 9 月協助地方政府完成清理工作。 

三、為解決垃圾處理問題，同時完成超前部署，以預為因應避免產生家戶垃圾去化問題，本院環保

署已於 104 年函請地方政府提報「105 年度家戶垃圾處理計畫書」，並提前預估轄內焚化處理

量能及焚化量不足時之規劃方式，以及無營運中焚化廠之縣市預計將轄內垃圾送往其他縣市

處理之規劃，以利本院環保署研擬及統籌協調垃圾調度事宜。 

四、為確保各地方政府 105 年度一般廢棄物處理無虞，本院環保署已於 104 年 11 月分別函請無（

營運中）焚化廠之 8 縣環境保護局，預為規劃轄內既有垃圾處理設施之應變對策與相關因應

措施。105 年 1 月 29 日召開「105 年度公有掩埋場與垃圾轉運站三級檢查（抽查）執行工作

說明會」，請地方環境保護局加強與轄內鄉鎮市公所協調溝通，家戶垃圾暫置地點優先使用

本院環保署補助興設之區域性掩埋場。 

五、本院環保署已於「焚化廠營運管理資訊系統（SWIMS）」建置「歲修停爐及例行維護預排表

」，並要求各地方環境保護局預先提報轄內各焚化爐歲修期程，以利本院環保署協助地方政

府管控焚化處理量，以期完成事前垃圾調度作業。 

六、有關「協調縣市檢討訂出合理的垃圾代收處理費」一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應依清除處理成本，向指定地

區內家戶及其他非事業徵收費用；該法第 28 條第 6 項規定，執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

廢棄物，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之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收費；本院

環保署於 93 年訂定「執行機關代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訂定原則」，供地方政府

參考訂定收費標準，又多數地方政府將該收費標準併同計算之參數、公式送議會審議通過後

，已受民意機關之監督。 

七、本院環保署將持續推動垃圾處理區域合作政策，垃圾焚化廠之運作應回歸焚化廠興建的目的，

以處理家戶垃圾為優先，並輔以「垃圾處理跨區合作」方式，協助全國整體垃圾處理事宜。

對已建立或建立中之垃圾處理區域合作縣市，請雙邊共同持續推動，對於垃圾處理協助端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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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如因焚化廠歲修、非計畫或其他原因，致減少協助垃圾數量者，請於事後補足未能協助

之處理數量，另請無營運中焚化廠之縣政府，確實執行資源回收及垃圾減量工作，期能由中

央和地方政府攜手合作，共同解決垃圾處理問題。 

（九）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補助資格修正為

3 歲至 5 歲幼兒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044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2-7） 

王委員就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補助資格修正為 3 歲至 5 歲幼兒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

查復如下： 

一、為具體減輕家長育兒負擔，本部自 100 學年起，提供 5 歲幼兒免學費之學前教育，至經濟弱勢

者再依家戶年所得級距，加額補助其他就學費用，最弱勢者得免費就讀公立幼兒園，就讀私

立幼兒園者，每生一學年度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6 萬元；推動迄今各學年就學補助經費

約 69 億元，受益人數 19 萬餘人。 

二、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政策倘向下延伸補助年齡至 3 歲幼兒，以目前 3 至 4 歲人口數及現行 5 歲

幼兒免學費模式規劃辦理，預估每年須外加經費約 142 億元（以目前戶政有關 3、4 歲人口數

估算，1 個年齡層每年所需經費約 71 億元），前開經費恐非國家整體財政或現有教育預算得

以支應。 

三、審酌我國非社會福利體系國家，稅賦亦低，推動相關就學補助措施均須考量國家整體財政，現

行 5 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每年所需補助經費已是衡酌國家財政之具體作為，倘再向下延伸

補助對象年齡，勢必嚴重排擠其他教育預算，爰現階段應維持 5 歲幼兒免學費計畫既有補助

，輔以推動公共化教保服務政策，朝增設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之方向規劃辦理，逐年增加平

價、優質、近便之幼兒園供應量，縮短公私立幼兒園比例，具體減輕家長育兒負擔。 

（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民中小學實施免費午餐乙節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04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2-30） 

黃委員就「國民中小學實施免費午餐」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學校午餐管理屬地方自治事項：依據學校衛生法規定，學校午餐係屬各該主管機關管轄事務，

爰國民中小學學校午餐為各地方政府自治事項。 

二、學校午餐費係採代收辦方式辦理：各地方政府因地區特性（食材取得、物價水準、收費標準、

市場規模、產業類型……等）、供餐方式（包括自設廚房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外訂盒餐團膳

）等因素，每餐金額有其個別差異，並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向家長收取學生午餐費用

。 


